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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發 展 項 目 所 進 行 的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而 發 放 之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  

擬 議 改 善 措 施  
 

目 的  
 

  本 文 旨 在 向 議 員 闡 述 ， 政 府 就 向 因 應 發 展 項 目 而 開 展

的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所 影 響 的 人 士 發 放 的 一 般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

所 建 議 的 改 善 措 施，以 更 配 合 他 們 的 需 要，及 利 便 日 後 的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得 以 順 利 進 行 。  
 
 
背 景  
 
2. 當 政 府 須 因 應 工 務 工 程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時 ， 除 根 據 相

關 條 例 發 放 法 定 補 償 外，亦 會 因 應 不 同 情 況，向 受 影 響 土 地 業 權

人 及 佔 用 人 發 放 行 政 上 的 特 惠 津 貼 ， 以 利 便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此 外，政 府 一 貫 政 策 是 受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影 響 的 人 士 不

會 無 家 可 歸，此 類 人 士 會 根 據 其 資 格 獲 得 安 置 安 排。各 項 特 惠 津

貼 和 安 置 安 排，大 致 上 能 有 效 協 助 因 應 工 務 工 程 而 開 展 的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  
 
3. 然 而 ， 近 年 的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顯 示 ， 社 會 對 現 行

安 排 未 能 適 切 顧 及 個 別 類 別 的 受 影 響 人 士（ 尤 其 是 非 受 影 響 土 地

業 權 人 的 居 民 ）日 益 關 注。與 此 同 時，政 府 在 2009 年 及 2011/12
年 提 出 兩 套 特 設 特 惠 補 償 方 案，以 利 便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及

蓮 塘 /香 園 圍 口 岸 與 相 關 工 程 兩 個 項 目 的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得

以 順 利 進 行。這 顯 示 有 需 要 檢 討 現 行 一 般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 ，

以 更 配 合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真 正 需 要，及 確 保 能 順 利 進 行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 令 工 務 工 程 得 以 如 期 實 施 。  
 
4. 基 於 上 述 背 景 ， 政 府 檢 討 了 現 行 一 般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旨 在 就 其 能 否 妥 善 回 應 受 工 務 工 程 相 關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所 影 響 人 士 的 需 要 作 出 檢 視，並 提 出 適 當 的 改 善 建 議。由 於 上

述 兩 套 特 設 特 惠 補 償 方 案 是 因 應 兩 項 極 為 重 要 項 目 的 特 別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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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設，有 關 方 案 並 不 為 是 次 檢 討 的 合 適 參 考 基 礎。我 們 因 此 主 要

根 據 過 往 其 他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的 經 驗 進 行 檢 討。建 議 改 善 措

施 並 不 包 括 現 行 一 般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 的 其 他 範 疇，包 括 向 土

地 業 權 人 發 放 的 分 區 特 惠 土 地 補 償 制 度，以 及 向 遷 拆 新 界 鄉 村 屋

宇、物 業 合 法 佔 用 人 及 務 農 人 士 發 放 的 各 項 特 惠 津 貼 等。從 過 往

因 應 發 展 項 目 開 展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的 經 驗 得 知，這 些 安 排 相 對 運 作

良 好 。  
 
 
改 善 特 惠 津 貼 的 建 議  
 
5. 檢 討 結 果 顯 示 ， 現 行 由 地 政 總 署 負 責 執 行 的 特 惠 津

貼，當 中 的 大 部 分 項 目 多 年 來 均 相 對 運 作 良 好。該 些 特 惠 津 貼 項

目 的 津 貼 率，定 期 因 應 其 適 用 的 價 值 或 成 本 組 成 部 分 作 出 調 整 。

檢 討 認 定 現 行 安 排 中 的 個 別 環 節，可 因 應 正 在 轉 變 的 環 境 予 以 適

當 改 善 ， 以 便 讓 現 行 的 安 排 能 更 合 理 及 更 妥 善 回 應 受 影 響 人 士

（ 尤 其 是 不 符 合 現 行 安 排 下 安 置 安 排 或 特 惠 津 貼 資 格 的 部 分 持

牌 及 已 登 記 寮 屋 構 築 物 佔 用 人 ）的 需 要 和 關 注。基 於 此 背 景，我

們 建 議 改 善 以 下 四 項 現 行 的 特 惠 津 貼，以 適 度 和 合 理 地 放 寬 相 關

特 惠 津 貼 的 資 格 準 則 及 計 算 基 礎 ：  
 

(a)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1；  
(b) 住 戶 搬 遷 津 貼 ；  
(c) 發 給 商 鋪 、 工 場 、 倉 庫 、 船 排 、 學 校 和 教 堂 ， 以 及 觀 賞

魚 養 殖 經 營 者 的 特 惠 津 貼 ； 及  
(d) 遷 移 墳 墓 、 金 塔 和 神 龕 的 特 惠 津 貼 。  

                                                 
1  政 府 過 往 曾 發 出 不 同 種 類 的 牌 照 ， 准 許 於 政 府 土 地 及 私 人 土 地 上 搭 建 臨 時 構 築

物 ， 這 些 牌 照 包 括 短 期 租 約 、 政 府 土 地 租 用 牌 照 、 修 訂 租 賃 許 可 證 、 短 期 豁 免 書

及 批 准 書 。 獲 上 述 牌 照 涵 蓋 的 構 築 物 可 作 居 住 或 非 居 住 用 途 ， 統 稱 為 「 持 牌 構 築

物 」。  

 

 此 外 ， 政 府 在 1982 年 進 行 全 港 性 的 「 1982 年 寮 屋 登 記 」， 登 記 各 寮 屋 構 築 物 的 位

置 、 尺 寸 及 用 途 。 相 關 紀 錄 被 用 作 寮 屋 管 制 的 基 線 ， 即 獲 記 錄 於 1982 年 寮 屋 登 記

的 寮 屋（ 即「 登 記 構 築 物 」）獲 暫 准 存 在。該 類 登 記 構 築 物 可 作 居 住 或 非 居 住 用 途 。

1982 年 寮 屋 登 記 及 其 後 用 以 記 錄 登 記 構 築 物 佔 用 人 資 料 的「 1984/85 年 度 寮 屋 居 民

登 記 」， 成 為 政 府 現 行 寮 屋 管 制 政 策 的 基 石 ， 以 及 政 府 在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當 中 ， 處 理

受 影 響 人 士 安 置 及 發 放 適 用 特 惠 津 貼 的 基 礎 。  

 

  在 現 行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之 情 況 下，「 核

准 佔 用 人 」指 (a)持 牌 構 築 物 的 持 牌 人；或 (b)已 列 入 1984/85 年 度 寮 屋 居 民 登 記 名 單

的 登 記 住 用 構 築 物 佔 用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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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我 們 建 議 改 善 現 行 的 安 置 安 排，容 許 合 資 格 人 士 選 擇 入 住

公 共 房 屋，或 以 收 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代 替。上 述 安 排 讓 符 合 安 置 資 格 的 人 士 可 以 有 更

多 選 擇。擬 議 安 排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一，而 獲 擬 議 安 排 涵 蓋 的 現 行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 概 括 背 景 載 於 附 件 二。相 關 特 惠 津 貼 的 現 行

及 擬 議 安 排 的 比 較 一 覽 則 載 於 附 件 三 。  
 
6. 上 述 建 議 將 提 供 金 額 更 高 及 覆 蓋 更 廣 的 特 惠 津 貼 ， 以

及 讓 受 影 響 人 士 可 以 有 更 多 選 擇。我 們 相 信 有 關 安 排 能 更 妥 善 地

回 應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安 置 需 要 ， 並 有 助 日 後 順 利 進 行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 令 工 務 工 程 得 以 如 期 實 施 ， 配 合 整 體 社 會 需 要 。  
 
 
建 議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7. 受 因 應 發 展 項 目 而 開 展 的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影 響 人 士 的 數

目，會 因 應 不 同 項 目 而 有 所 不 同。此 外，與 某 一 項 目 相 關 的 資 料，

例 如 住 戶 數 目、構 築 物 類 別、受 影 響 人 士 的 佔 用 年 期 等，須 在 清

拆 前 登 記 2完 成 後 方 能 確 定 。 因 此 ， 政 府 當 局 無 法 就 建 議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提 供 確 切 的 量 化 估 算 。  
 
 
未 來 路 向  
 
8. 視 乎 議 員 的 意 見 ， 我 們 將 會 在 下 個 立 法 年 度 開 始 後 ，

將 建 議 提 交 予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財 委 會 ）審 議。如 獲 財 委 會 通

過，擬 議 改 善 措 施 將 適 用 於 所 有 在 本 年  7 月  15 日 正 在 進 行 中

及 日 後 的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3。  
 

 
發 展 局  
2013 年 7 月  
 

                                                 
2 就 發 展 需 要 而 進 行 的 土 地 清 理 行 動 而 言 ， 當 局 通 常 會 在 憲 報 刋 登 發 展 計 劃 圖 當 日

或 項 目 公 布 當 日 進 行 清 拆 前 登 記 ， 以 了 解 受 影 響 範 圍 的 佔 用 概 況 。  
3 「 正 在 進 行 中 的 計 劃 」 指 工 程 部 門 已 向 地 政 總 署 提 交 清 拆 申 請 ， 但 尚 未 完 成 有 關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的 計 劃 。  



一 般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 的 擬 議 改 善 措 施  
 
 

 我 們 建 議 推 行 下 列 改 善 一 般 特 惠 津 貼 及 安 置 安 排 的 措 施

－  
 
特 惠 津 貼  

(a) 擴 大 下 列 四 項 特 惠 津 貼 的 領 取 資 格 ， 並 改 善 這 四 項 特 惠

津 貼 －  
 

(i)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1) 合 資 格 人 士 由 登 記 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1的 核 准 佔

用 人 ， 擴 展 至 包 括 居 於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而 非 牌

照 持 有 人 的 佔 用 人 ， 以 及 佔 用 登 記 住 用 構 築

物，而 非 在  1984 / 85 年 度 寮 屋 居 民 登 記 中 獲 登

記 的 佔 用 人 （ 即 根 據 現 行 制 度 不 屬 於 核 准 佔 用

人 ），但 他 們 必 須 在 清 拆 前 登 記 中 已 作 登 記，並

直 至 緊 接 清 拆 前 登 記 之 日 期 前 ， 持 續 佔 用 一 所

持 牌 或 已 登 記 住 用 構 築 物 作 居 住 用 途 十 年 或 以

上 ； 以 及  
 

(2) 提 高 此 特 惠 津 貼 的 津 貼 額，由 36 個 月 租 值 增 至

72 個 月 租 值，引 入 組 別 機 制（ 載 於 附 錄 ），按 佔

用 作 居 住 用 途 年 期 計 算 合 資 格 人 士 所 獲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額 的 比 例 ， 即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居 住 時 間 較

長 ， 所 獲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額 的 比 例 較 高 ， 上 限 為

                                                 
1  政 府 過 往 曾 發 出 不 同 種 類 的 牌 照 ， 准 許 於 政 府 土 地 及 私 人 土 地 上 搭 建 臨 時 構 築

物 ， 這 些 牌 照 包 括 短 期 租 約 、 政 府 土 地 租 用 牌 照 、 修 訂 租 賃 許 可 證 、 短 期 豁 免 書

及 批 准 書 。 獲 上 述 牌 照 涵 蓋 的 構 築 物 可 作 居 住 或 非 居 住 用 途 ， 統 稱 為 「 持 牌 構 築

物 」。  

 

 此 外 ， 政 府 在 1982 年 進 行 全 港 性 的 「 1982 年 寮 屋 登 記 」， 登 記 各 寮 屋 構 築 物 的 位

置 、 尺 寸 及 用 途 。 相 關 紀 錄 被 用 作 寮 屋 管 制 的 基 線 ， 即 獲 記 錄 於 1982 年 寮 屋 登 記

的 寮 屋（ 即「 登 記 構 築 物 」）獲 暫 准 存 在。該 類 登 記 構 築 物 可 作 居 住 或 非 居 住 用 途 。

1982 年 寮 屋 登 記 及 其 後 用 以 記 錄 登 記 構 築 物 佔 用 人 資 料 的「 1984/85 年 度 寮 屋 居 民

登 記 」， 成 為 政 府 現 行 寮 屋 管 制 政 策 的 基 石 ， 以 及 政 府 在 清 理 土 地 工 作 當 中 ， 處 理

受 影 響 人 士 安 置 及 發 放 適 用 特 惠 津 貼 的 基 礎 。  

 

 在 現 行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之 情 況 下，「 核

准 佔 用 人 」 指 (a)持 牌 構 築 物 的 持 牌 人 ； 或 (b)已 列 入 1984/85 年 度 寮 屋 居 民 登 記 名

單 的 登 記 住 用 構 築 物 佔 用 人 。   

附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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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萬 元 ；  
 

(ii) 住 戶 搬 遷 津 貼  

(1) 把 現 時 只 有 登 記 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住 戶 才 符 合

資 格 的 規 定 ， 擴 展 至 包 括 登 記 或 持 牌 非 住 用 構

築 物 的 住 戶 （ 根 據 現 行 安 排 ， 他 們 不 合 資 格 領

取 此 特 惠 津 貼 ），但 須 在 直 至 緊 接 清 拆 前 登 記 之

日 期 前 ， 持 續 佔 用 一 所 持 牌 或 已 登 記 非 住 用 構

築 物 作 居 住 用 途 兩 年 或 以 上 （ 登 記 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的 佔 用 人 目 前 並 無 低 佔 用 年 期 要

求 ）； 以 及  
  
(2) 取 消 現 時 領 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的 人 士 不 得 領 取 住

戶 搬 遷 津 貼 的 規 定 。  
 
(iii) 發 給 商 鋪 、 工 場 、 倉 庫 、 船 排 、 學 校 和 教 堂 ， 以 及

觀 賞 魚 養 殖 經 營 者 的 特 惠 津 貼  

(1) 合 資 格 人 士 由  1982 年 寮 屋 登 記 或  1982 年 前

發 出 牌 照 涵 蓋 的 指 定 非 居 住 用 途 經 營 者 ， 擴 展

至 在 1982 年 6 月 1 日 後 獲 發 牌 的 構 築 物 經 營 的

人 士 ， 但 有 關 構 築 物 所 持 的 牌 照 必 須 源 自 1982
年 前 發 出 的 牌 照 ， 而 該 牌 照 的 條 件 沒 有 實 質 改

動 ； 以 及  
 
(2) 增 加 商 鋪 和 工 場 的 特 惠 津 貼 額 ， 商 鋪 由 四 個 月

租 值 增 至 七 個 月，而 工 場 由 12 個 月 租 值 增 至 15
個 月 （ 現 行 倉 庫 、 船 排 、 學 校 和 教 堂 、 以 及 觀

賞 魚 養 殖 經 營 的 津 貼 額 以 商 鋪 和 工 場 的 津 貼 額

按 比 例 釐 定 的 安 排 維 持 不 變 ）。  
 

(iv) 遷 移 墳 墓 、 金 塔 和 神 龕 的 特 惠 津 貼  

(1) 由 原 居 村 民 的 墳 墓 和 金 塔 才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特 惠

津 貼 ， 擴 展 至 非 原 居 民 的 墳 墓 和 金 塔 ， 但 有 關

墳 墓 和 金 塔 須 在 1983 年 7 月 1 日（ 屯 門 區 則 為

1983 年 10 月 1 日 ） 以 前 已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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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 有 關 「 風 水 因 素 」 的 額 外 津 貼 擴 展 至 涵 蓋 所

有 合 資 格 領 取 特 惠 津 貼 的 墳 墓 、 金 塔 和 神 龕 ，

並 把 此 額 外 津 貼 更 名 為「 風 水 /宗 教 因 素 」，以 反

映 有 關 轉 變 ； 以 及  
 
(3) 修 訂 評 估 特 惠 津 貼 額 的 基 礎，採 用「 上 海 批 盪 」

的 物 料 費 用 以 評 估 移 除 以 「 水 泥 批 盪 」 或 「 灰

泥 批 盪 」 建 造 的 衣 冠 塚 、 正 式 墳 墓 和 神 龕 的 重

置 費 用 ， 以 反 映 現 時 情 況 。  
 
特 惠 津 貼 額 的 適 用 日 期  

(b) 就 上 文 第 1(a)(i)至 (iii)段 所 列 適 用 於 某 特 定 項 目 的 特 惠

津 貼 而 言，如 項 目 涉 及 收 回 土 地，其 特 惠 津 貼 額 應 按 張

貼 收 地 通 告 當 日 的 適 用 津 貼 額 計 算；如 工 程 計 劃 只 涉 及

政 府 土 地，其 特 惠 津 貼 額 則 按 項 目 首 次 編 定 清 理 土 地 日

期 前 六 個 月 時 的 適 用 津 貼 額 計 算（ 有 別 於 現 時 以 清 拆 前

登 記 的 較 早 日 期 計 算 ）。  
 
安 置  

(c) 改 善 現 行 安 置 安 排，並 擴 大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的 覆 蓋 範 圍 至 下 述 類

別 的 受 影 響 人 士 －  
 

(i) 對 於 在 現 時 安 排 下 已 通 過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房 委

會 ）公 屋 輪 候 冊 的 全 面 入 息 審 查，並 符 合 其 他 現 行

資 格 準 則 的 已 登 記 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的 佔 用 人，向

其 提 供 下 列 選 擇 －  
 

(1) 提 供 租 住 公 共 房 屋 （ 公 屋 ） 或 提 供 向 房 委 會 或

根 據 居 者 有 其 屋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購 買 資 助 自 置 居

所 計 劃 單 位 的 綠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 即 與 現 行 安 排

相 同 ）； 或  
 
(2) 根 據 上 述 第 1(a)(i)段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發 放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如 適 用 ），以 代 替 上 述 第 (1)項 的 安 置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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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 符 合 安 置 資 格 的 受 影 響 人 士 現 時 即 使 符 合

有 關 資 格 準 則 ， 也 不 可 選 擇 特 惠 津 貼 ）。  
 

(ii) 對 於 在 現 行 安 排 下 已 通 過 房 委 會 公 屋 輪 候 冊 的 全

面 入 息 審 查，而 且 符 合 其 他 所 有 現 行 資 格 準 則，但

並 不 符 合 家 庭 成 員 少 有 半 數 居 港 七 年 規 定 的 已

登 記 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的 佔 用 人（ 此 類 佔 用 人 因 而

暫 時 並 未 符 合 入 住 租 住 公 屋 的 資 格，而 在 該 段 期 間

只 符 合 以 暫 准 租 用 證 費 租 住 中 轉 房 屋 的 資 格 ）， 向

其 提 供 下 列 選 擇 －  
 

(1) 以 暫 准 租 用 證 費 租 住 中 轉 房 屋 （ 即 與 現 行 安 排

相 同 ）； 或  
 
(2) 根 據 上 述 第 1(a)(i)段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發 放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如 適 用 ），以 代 替 上 述 第 (1)項 的 安 置 選

擇 。  
 

(iii) 對 於 在 現 行 安 排 下 未 能 通 過 全 面 入 息 審 查 而 不 符

合 入 住 公 屋 資 格，而 只 符 合 為 期 一 年 以 市 值 暫 准 租

用 證 費 租 住 中 轉 房 屋 資 格 的 已 登 記 或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佔 用 人 ， 向 其 提 供 下 列 選 擇 －  
 

(1) 根 據 上 述 第 1(a)(i)段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發 放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 即 與 現 行 安 排 相 同 ）； 或  
 
(2) 為 期 一 年 以 市 值 暫 准 租 用 證 費 租 住 中 轉 房 屋 ，

另 加 適 用 之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的 百 分 之 80。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擬 議 組 別 機 制   
 
 

組 別  住 戶 類 別  
全 額 特 惠 津 貼

所 佔 比 率  

第 一 組 別  

已 列 入 1984/85 年 度 寮 屋 居 民 登 記 名 單 的

登 記 住 用 構 築 物 佔 用 人，或 持 牌 構 築 物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 1 )  

全 額 特 惠 津 貼  

第 二 組 別  

在 清 拆 前 登 記 前 已 佔 用 構 築 物 26 年 或 以

上 ， 但 不 為 1984/85 年 度 寮 屋 居 民 登 記 涵

蓋 ( 2 )  

特 惠 津 貼 的  

百 分 之 85 

第 三 組 別  
在 清 拆 前 登 記 前 已 佔 用 構 築 物 21 至  

25 年 (2 )  

特 惠 津 貼 的  

百 分 之 70 

第 四 組 別  
在 清 拆 前 登 記 前 已 佔 用 構 築 物 16 至  

20 年 (2 )  

特 惠 津 貼 的  

百 分 之 55 

第 五 組 別  
在 清 拆 前 登 記 前 已 佔 用 構 築 物 10 至  

15 年 (2 )  

特 惠 津 貼 的  

百 分 之 40 

註 ：  

(1 )  此 類 住 戶 在 現 行 安 排 下 符 合 資 格 獲 發 放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  

(2 )  此 類 住 戶 在 現 行 安 排 下 不 符 合 資 格 獲 發 放 持 牌 住 用 構 築 物 和 已 登 記 住 用 寮 屋 的 核 准 佔

用 人 的 特 惠 津 貼 。  

 

附 件 一 附 錄



獲擬議安排涵蓋的現行特惠津貼及安置安排項目之  
概括背景  

 
 

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  

背景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在 2002 年 7 月 15 日（透

過 FCR(2002-03)34 號文件）通過，向受政府清理土地工作影響

的合資格人士發放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

用人的特惠津貼，以作為入住中轉房屋以外的選擇。財經及庫務

局局長獲授權批准根據獲批計算方式調整此特惠津貼。  
 
發放資格  

2. 下列類別受影響人士符合資格領取此特惠津貼：  
 

(a) 受清理土地工作行動影響而不獲編配香港房屋

委員會（房委會）轄下租住公共房屋（公屋）的

在政府土地或私人農地上之持牌住用構築物核

准佔用人 1；及  
 
(b) 在政府土地上之住用構築物核准佔用人，即構築

物獲記錄於房屋署 1982 年寮屋登記，並獲列入

房屋署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名單的佔用人
2，但不符合公屋資格。  
 

計算基礎  

3. 此特惠津貼的津貼額以同區內面積相若和性質相似，但

                                                 
1  政府過往曾發出不同種類的牌照，准許於政府土地及私人農地上搭建臨時構築

物，這些牌照包括短期租約、政府土地租用牌照、修訂租賃許可證、短期豁免書

及批准書。獲上述牌照涵蓋的構築物可作居住或非居住用途，統稱為「持牌構築

物」。在此特惠津貼之現行情況下，「核准佔用人」指持牌構築物的持牌人。  
 
2  政府在 1982 年  進行全港性的「 1982 年寮屋登記」，登記各寮屋構築物的位置、

尺寸及用途。相關紀錄被用作寮屋管制的基線，即獲記錄於 1982 年寮屋登記的寮

屋（即「登記構築物」）獲暫准存在。該類登記構築物可作居住或非居住用途。1982
年寮屋登記及其後用以記錄登記構築物佔用人資料的「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

記」，成為政府現行寮屋管制政策的基石，以及政府在清理土地工作當中，處理受

影響人士安置及發放適用特惠津貼的基礎。  
 
 在此特惠津貼之現行情況下，「核准佔用人」指已列入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

名單的登記住用構築物佔用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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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合法構築物的樓宇之三年租值為計算基礎。此特惠津貼核准計

算準則如下：  
 

(a) 全港分為市區、擴展市區和新界區三大區域，以

計算適用於各區的津貼額；  
 
(b) 按照差餉物業估價署就村屋及 /或唐樓平均租值

所得的 新資料，釐定津貼額；  
 
(c) 嚴格按照上文 (b)項的準則，每六個月更新津貼

額。  
 

4. 現時適用的津貼額（由 2013 年 7 月 15 日起生效）如下。

此特惠津貼不設上限。  
 
 市區：  7,920 元  / 平方米  
 擴展市區：  6,408 元  / 平方米  
 新界區：  4,968 元  / 平方米  
 
 
住戶搬遷津貼  

背景   

5. 自 1976 年起，房屋署在清理土地時，會向搬遷至永久

公共房屋及臨時房屋的有需要住戶發放特惠安置津貼及建屋津

貼。該兩種特惠津貼於 1977 年合而為一，並易名為住戶搬遷津

貼。根據該修訂安排，政府向被強制遷拆至永久及臨時房屋的家

庭發放住戶搬遷津貼，以助其應付基本搬遷費用。發放住戶搬遷

津貼當時受入息限額限制，此限制其後於 1978 年取消。  
 
6. 立法會財委會於 1988 年 11 月 30 日通過修訂住戶搬遷

津貼的計算基礎，以下列三個費用項目作為基礎：(i)基本裝修費

用； (ii)搬遷費用；及 (iii)電話（固網）搬遷費用。  
 
7. 立法會財委會於 1996 年 7 月 19 日（透過 FCR(96-97)51
號文件）通過，根據房屋署用於其建屋項目的投標價格指數，計

算同期的基本裝修費用項目。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獲授權，批准根

據上述新計算方式調整此特惠津貼。  
 
8. 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因應政府停止將住戶遷住臨時



- 3 - 

房屋，房屋署不再採用適用於臨時房屋的津貼額。    
 
發放資格  

9. 受政府清理土地影響，並佔用已登記或持牌住用構築物

佔用人可獲發放住戶搬遷津貼，以助其應付基本搬遷費用。發放

資格詳列如下：  
 

(a) 受政府清理土地影響的人士佔用作居住用途的

構築物，須為獲記錄於 1982 年寮屋登記的住用

構築物，或獲記錄於 1986 年後巷登記的住用構

築物，有關人士並須符合安置資格，方會獲發放

此特惠津貼。選擇房屋署轄下各個資助自置居所

計劃或放棄其安置權利的合資格人士，亦可獲發

放此津貼。  
 
(b) 在各方面均符合安置安排，但未能通過全面入息

及資產評審的佔用人，可選擇遷入中轉房屋作一

年限制性租住並支付市值暫准租用證費，或不接

受任何安置安排自願遷出，上述人士均可獲發放

此津貼。  
 
(c) 選擇房屋署單身人士或二人家庭現金津貼，以代

替安置的佔用人亦可獲發放此津貼。  
 
10. 沒有資格獲得任何形式的安置的住宅物業業主不符合

領取住戶搬遷津貼的資格。此外，根據現行政策，領取持牌住用

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之人士，將不

獲發放住戶搬遷津貼。  
 
計算基礎  

11. 如上述，住戶搬遷津貼由 (i)基本裝修費用； (ii)搬遷費

用；及 (iii)電話（固網）搬遷費用組成。基本裝修費用項目是根

據房屋署同期用於其建屋項目的投標價格指數計算。搬遷費用項

目是根據搬運公司報價的平均數計算；而電話（固網）搬遷費用

項目，則是根據電訊公司就拆除及安裝電話線所收取費用的報價

計算。有關津貼額每年調整。  
 
12. 此特惠津貼的津貼額是按家庭人數計算。現時適用的津

貼額（由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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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家庭：  4,137 元  
 二至三人家庭：  9,134 元  
 四至六人家庭：  11,884 元  
 六人或以上家庭：  15,091 元  
 
 
發給商鋪、工場、倉庫、船排、學校和教堂，以及觀賞魚養殖經

營者的特惠津貼  

背景  

13. 發給受清理土地影響之商鋪及工場的特惠津貼，在

1988 年 1 月前是分別基於房委會屋邨商鋪及分層工廠大廈的六

個月及十二個月應付租金發放。發放予學校、倉庫、船排及觀賞

魚養殖經營的津貼額，則以適用於商鋪及工場的津貼額按特定比

例計算。  
 
14. 因應立法會財委會於 1988 年 1 月（透過 FCC(87-88)29
號文件）的批准，商鋪及工場的特惠津貼與私人市場同類處所的

應付租金掛鈎，商鋪以四個月租值計算，工場則以 12 個月租值

計算。政府當時闡明，其理念是讓經營者可在適當時間內重置其

業務，並就其在此期間的生意損失及其他搬遷費用作出補償。商

鋪及工場的起始面積（分別為 10 平方米及 5 至 20 平方米）繼續

可獲發放較高津貼額。此舉乃為小型事業的經營者提供誘因，以

鼓勵其自願遷出。  
 
15. 1988 年 7 月，立法會財委會（透過 FCC(88-89)10 號文

件）通過擴大可獲發放較高津貼額的工場起始面積，有關的起始

面積由 5 至 20 平方米擴大至 5 至 25 平方米。財委會進一步通過，

起始 5 至 20 平方米面積可獲發的津貼額，應為標準津貼額的兩

倍，與商鋪的計法看齊。財委會亦通過將根據核准計算方式調整

此特惠津貼的批核權授權予副財政司。  
 
16. 至於其他特惠津貼項目的津貼額比例則維持不變如下： 
 

特惠津貼項目  津貼額比例  

露天場地 : 有蓋地方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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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 商鋪  2 : 3 

倉庫  / 船排 : 工場  1 : 2 

觀賞魚養殖經營 : 工場  1 : 1 

 
 
17. 1988 年 8 月，立法會財委會透過 FCC(88-89)13 號文件

考慮到正如商業經營及商營學校 /幼稚園，受清理土地影響的教

堂在重置時會牽涉若干費用，故通過教堂應獲發放適用於學校及

幼稚園的特惠津貼。  
 
18. 1999 年 7 月，立法會財委會透過 FCR(1999-2000)34 號

文件通過，發放予船排的特惠津貼，應以船排的總面積，即包括

其水下部分計算，因水下部分亦屬船排的主要部分。  
 
發放資格  

19. 此特惠津貼適用於在清拆前登記時正在營業，而其用途

是獲 1982 年寮屋登記的受影響經營。在 1982 年前發出的短期租

約 /短期豁免書涵蓋的經營亦可符合發放資格。  
 
計算基礎  

20. 商鋪及工場的特惠津貼額與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供私人

市場同類處所的平均租金掛鈎，商鋪以四個月租值計算，工場則

以 12 個月租值計算。現時，應發放的特惠津貼是採用清拆前登

記日期適用的特惠津貼額計算，並以構築物根據登記或牌照的面

積或清拆前登記時的佔用面積（以較少者為準）作為計算基礎。 
 
21. 現行向商鋪有蓋面積發放的特惠津貼額，為起始 10 平

方米，每平方米發放 10,040 元，其後每平方米發放 5,020 元；

向工場發放的津貼額，為起始 5 至 25 平方米，每平方米發放

65,000 元，其後每平方米發放 1,300 元。  
 
 
遷移墳墓、金塔和神龕的特惠津貼  

背景  

22. 原居村民及本地漁民將其先人葬於山坡的傳統由來已

久。英國於 1898 年根據北京條約租借新界時，時任總督於 1899
年 4 月 15 日公告，保證不干涉上述居民的優良傳統。因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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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自英國殖民時代早期起，容許新界原居村民及本地漁民的山葬

傳統。  
 
23. 新界自 1960 年代起開始現代化，工務工程須透過大規

模收回及清理土地行動進行。政府向原居村民及本地漁民發放遷

移暫准墳墓和金塔的特惠津貼，以鼓勵自願遷移墳墓和金塔。自

1960 年代初至 1977 年，相關的津貼因應個案情況發放。立法會

財委會為理順計算及發放此特惠津貼的相關行政程序，於 1977
年 11 月 23 日通過發放此特惠津貼的標準津貼額及發放資格。相

關的資格準則及計算基礎至今維持不變。  
 
24. 政府向移除及重置神龕發放的特惠津貼額，於 1984 年

前是按個案情況釐定。立法會財委會於 1984 年 7 月 25 日於檢討

遷移暫准墳墓和金塔的特惠津貼的津貼額時，通過適用於計算衣

冠塚及正式墳墓的津貼額，亦適用於遷置神龕的個案。只有由全

體村民所建造和拜祭的神龕才可符合領取此特惠津貼資格，個別

家庭或人士的神龕則不符資格。如有關的神龕屬自然物件（如石

塊），一般將不會重置，亦不會獲發放特惠津貼。  
 
25. 立法會財委會於 1989 年 7 月 5 日通過進一步增加此特

惠津貼的津貼額，並通過將根據核准計算方式調整此特惠津貼的

批核權授權予時任庫務司。自 1989 年至今，此特惠津貼每年由

賠償檢討委員會 3檢討，並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 終批准。 
 
發放資格  

26. 政府在遷移下列墳墓 /金塔時，會發放特惠津貼：  
 

(a) 1898 年前已存在，並屬於新界及新九龍原居村民的墳

墓及金塔，以及其他獲民政事務專員行使酌情權批准之

1898 年前已存在的墳墓及金塔；  
 
(b) 屬於 1898 年前之新界及新九龍原居村民及本地漁民，

或其男性直系親屬及妻室的墳墓及金塔；或  
 

                                                 
3 賠償檢討委員會由發展局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地政總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房屋

署、民政事務總署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委員會的職能包括：  
 
 (a)  每年檢討就應發放予受收回 /清理土地影響人士的賠償率；及  
 
 (b)  審視規範相關賠償發放資格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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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證據証明曾獲政府特定批准的墳墓及金塔。  
 
27. 只有由全體村民所建造和拜祭的神龕才可符合領取此

特惠津貼資格，個別家庭或人士的神龕則不符資格。如有關的墳

墓 /金塔 /神龕並非由有關的申索人遷移，而是由政府遷移，則有

關的特惠津貼將不獲發放。  
 
計算基礎  

28.  特惠津貼根據墳墓的實體因素（物料及尺寸）及非實

體因素（歷史、宗教及風水元素）計算，並基本上依下列原則釐

定：  
 

(a) 穴葬墳－根據撿拾遺骸或骨殖及重新埋葬的準備費

用，向每個墳墓以劃一津貼額發放；  
 
(b) 衣冠塚及正式墳墓－根據於他處以相同物料重新建造

相同尺寸墳墓 /神龕的費用，並參考一個建築物料之單

價表發放；  
 
(c) 氏族因素－當移除氏族祖墳時，會向該氏族的各分支發

放額外津貼；  
 
(d) 風水因素－當移除具「風水」屬性的墳墓時，會以標準

津貼額發放額外津貼，以支付儀式及堪輿師費用；  
 
(e) 年代因素－當移除 1898 年前已存在的墳墓時，會發放

額外津貼；  
 
(f) 發放予金塔的特惠津貼－就有上蓋或無上蓋金塔，以標

準津貼額發放此特惠津貼。  
 
29. 遷置神龕的特惠津貼額，按適用於計算衣冠塚及正式墳

墓的津貼額計算。第 28(d)段所述的額外津貼亦適用於遷置具風

水屬性的神龕。  
 
 
30. 此特惠津貼的津貼額每年檢討，以追上通賬及市場成本

（見上文第 25 段）。地政總署獲立法會財委會授權，於特殊個案

將適用於墳墓 /金塔的津貼額增加 多百分之 50，及將適用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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龕的津貼額增加 多百分之 75。進一步增加津貼額須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事先批准。   
 
 
安置受政府清理土地工作影響的寮屋構築物佔用人  

背景  

31. 根據現行政策，一般的安置資格準則簡述如下：  
 
租住公共房屋（公屋）  

(a) 受清理土地影響人士須確實居於持牌住宅構築物 /在一

九八二年登記的住宅構築物 4並在清拆前登記時登記在

案；  
 
(b) (i) 受影響人士須於 1984/85 年度進行的寮屋居民登

 記中已經記錄在案，並符合公屋輪候冊的其他資格

 準則；或  
 
(ii) 受清理土地影響人士須證明，在公布寮屋區清理

 行動當日之前，已在持牌或已登記住用構築物住滿

 兩年。該等人士如能符合公屋輪候冊的其他資格準

 則，會被視作已具備在輪候冊登記兩年之公屋申請

 資格。如果預計他們可在 12 個月內獲得編配，其  
 申請可獲提前處理；  

 
(c) 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必須在無任何附帶居留條件下已

經居港滿 7 年並仍在香港居住。18 歲以下子女，不論

居港年期長短或其父母的居留身份為何，只要在港出生

並已確定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或不論在何處出生，只

要父母其中一人在無任何附帶居留條件下居港滿 7
年，均一律視為已符合 7 年居港年期的規定；  

 
(d) 在進行清拆前登記日起至接受安置前的期間，受影響人

士不得－  
 
(i) 擁有或與他人共同擁有任何住宅樓宇；或  
 
(ii) 簽訂協議購買香港的住宅樓宇（包括簽定臨時買賣

                                                 
4  指構築物屬房屋署於 1982 年進行寮屋登記時已登記的住宅構築物。見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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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或  
 
(iii) 持有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擁有住宅樓宇的公

 司百分之 50 以上的股權。  
 
住宅樓宇包括在香港的任何住宅樓宇、未落成的私人住

宅樓宇、經建築事務監督認可的天台構築物、用作居住

用途的屋地及由地政總署批出的小型屋宇契約；及  
 
(e) 受清理土地影響人士須接受全面入息及總資產淨值評

審，其家庭入息及總資產淨值不得超逾房屋委員會訂定

的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  
 
中轉房屋  

32. 凡未能符合上述入住公屋資格第 (b)及 /或 (c)項，但符合

第 (a)項及其他入住公屋資格者，可於申請登記公屋輪候冊後獲

安排入住中轉房屋，再透過公屋輪候冊申請入住公屋。  
 
33. 未能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家庭，不會獲配公屋或中轉

房屋。該等家庭如有短期的住屋需要，亦可入住中轉房屋，惟居

住期不可超過一年，期間須支付相等於市值租金的暫准租用證

費。  
 



現行及擬議一般特惠津貼及安置安排比較一覽  
 

  

主要範疇  現行安排  擬議安排  

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  

發放資格  下列受政府清拆前登記涵蓋的人士符合資格：  

(a)  持牌或已登記住用構築物的核准佔用人 1；及  

(b)  未能通過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  

 

住宅物業業主如沒有資格獲得任何形式的安置，便不符合領取此特惠津貼的資格。

下列受政府清拆前登記涵蓋的人士符合資格：  

(a)  持牌或已登記住用構築物的核准佔用人，或直至緊接清拆前登記之日期
前，持續佔用一所持牌或已登記住用構築物作居住用途十年或以上；及  

(b)  未能通過香港房屋委員會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  

 

住宅物業業主如沒有資格獲得任何形式的安置，便不符合領取此特惠津貼的資格。

 
註：  

除 (b)項資格外，符合租住公共房屋（公屋）及以暫准租用證費租住中轉房屋的人
士亦可選擇領取此特惠津貼作替代（見下述「安置」部分）。  

特惠津貼的構成 /  
計算基礎  

根據下列三大區域，並以在區內私人市場租住村屋及 /或唐樓的 36 個月租值為計
算基礎：  

(a)  市區；  

(b)  擴展市區；及  

(c)  新界區。  

根據該三大區域，以 72 個月租值為計算基礎，並以 600,000 元為上限。津貼額會
因應佔用構築物作居住用途的年期分攤：   

(a)  第一類別（全額津貼）－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的已登記住戶，或持牌
住用構築物的核准住戶；  

(b)  第二類別（津貼額的百分之 85）－在清拆前登記前已佔用構築物 26 年或以
上，但不被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涵蓋；  

(c)  第三類別（津貼額的百分之 70）－在清拆前登記前已佔用構築物 21 至 25
年；  

(d)  第四類別（津貼額的百分之 55）－在清拆前登記前已佔用構築物 16 至 20
年；及  

(e)  第五類別（津貼額的百分之 40）－在清拆前登記前已佔用構築物 10 至 15
年。  

向此特惠津貼領
取人發放住戶搬
遷津貼  

不可領取住戶搬遷津貼。  合資格人士可領取住戶搬遷津貼。  

其他限制  兩年內不得申請任何形式的公共房屋。  兩年內不得申請任何形式的公共房屋。  

因應某項目引用
的適用津貼額  

根據清拆前登記之日適用的津貼額計算。  根據下列日期適用的津貼額計算：   

(a)  如項目牽涉收回土地，為張貼收地通告之日期；或  

(b)  如項目只牽涉政府土地，為該項目首次編定清理土地日期前六個月之日期。

住戶搬遷津貼  

發放資格  受政府清理土地影響，並符合安置資格的持牌或已登記住用構築物佔用人。  下列受政府清理土地影響的人士：  

                                                 
1  政府過往曾發出不同種類的牌照，准許於政府土地及私人土地上搭建臨時構築物，這些牌照包括短期租約、政府土地租用牌照、修訂租賃許可證、短期豁免書及批准書。獲上述牌照涵蓋的構築物

可作居住或非居住用途，統稱為「持牌構築物」。  
 
此外，政府在 1982 年進行全港性的「 1982 年寮屋登記」，登記各寮屋構築物的位置、尺寸及用途。相關紀錄被用作寮屋管制的基線，即獲記錄於 1982 年寮屋登記的寮屋（即「登記構築物」）獲暫

准存在。該類登記構築物可作居住或非居住用途。 1982 年寮屋登記及其後用以記錄登記構築物佔用人資料的「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成為政府現行寮屋管制政策的基石，以及政府在清理土

地工作當中，處理受影響人士安置及發放適用特惠津貼的基礎。  
 
在現行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之情況下，「核准佔用人」指 (a)持牌構築物的持牌人；或 (b)已列入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名單的登記住用構築物佔用人。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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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  現行安排  擬議安排  

(a) 合乎安置資格的持牌或已登記住用構築物佔用人；或

(b) 直至緊接清拆前登記前，持續佔用一所持牌或已登記非住用構築物作居住
用途兩年或以上的佔用人。  

下列佔用人不符資格：  

(a)  佔用持牌或已登記非住用構築物作居住用途人士；  

(b)  佔用沒有持牌或登記資格構築物之人士；  

(c)  在清拆前登記之日或其後擁有或變賣任何住宅物業之人士；  

(d)  在清拆前登記之日後搬入清理土地範圍之人士；或  

(e)  於兩年內領取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
之人士。  

屬於 (a)類，但直至緊接清拆前登記前，持續佔用一所持牌或已登記非住用構築物
作居住用途未足兩年之人士，及屬於 (b)、(c)及 (d)類之人士，在擬議安排下依舊不
符資格。  

特惠津貼的構成 /  
計算基礎  

住戶搬遷津貼額參照下列構成部分計算及調整：  

(a)  基本裝修費用－根據房屋署投標價格指數調整；  

(b)  搬遷費用－根據市場報價調整；及  

(c)  電話（固網）搬遷費用－根據市場報價調整。  

依照現時安排。  

因應某項目引用
的適用津貼額  

根據清拆前登記之日適用的住戶搬遷津貼額計算。  根據下列日期適用的住戶搬遷津貼額計算：   

(a)  如項目牽涉收回土地，為張貼收地通告之日期；或  

(b)  如項目只牽涉政府土地，為該項目首次編定清理土地日期前六個月之日期。

發給商鋪、工場、倉庫、船排、學校和教堂，以及觀賞魚養殖經營者的特惠津貼  

發放資格  適用於 1982 年寮屋登記或 1982 年前發出牌照涵蓋的指定非居住用途經營者。  並無變更。  

1982 年後發出牌照的經營者不合資格。  在 1982 年 6 月 1 日後獲發牌的構築物經營的人士，但有關構築物所持的牌照必
須源自 1982 年前發出的牌照，而該牌照的條件沒有實質改動，可符合此特惠津
貼的資格。  

特惠津貼的構成 /  
計算基礎  

參照同類構築物在私人市場的租值計算。商鋪以四個月租值計算，工場以 12 個月
租值計算。    

倉庫、船排、學校和教堂，以及觀賞魚養殖經營的津貼額，以商鋪及工場的津貼
額及特定比例計算。  

商鋪以七個月租值計算，工場以 15 個月租值計算。  
 

倉庫、船排、學校和教堂，以及觀賞魚養殖經營的津貼額比例不變。  

因應某項目引用
的適用津貼額  

根據清拆前登記之日適用的津貼額計算。  根據下列日期適用的津貼額計算：   

(c)  如項目牽涉收回土地，為張貼收地通告之日期；或  

(d)  如項目只牽涉政府土地，為該項目首次編定清理土地日期前六個月之日期。

遷移墳墓、金塔和神龕的特惠津貼  

發放資格  墳墓及金塔  
下列類別的墳墓及金塔符合資格：  

(a)  1898 年前已存在，並屬於新界及新九龍原居村民的墳墓及金塔，以及其他
獲民政事務專員行使酌情權批准之 1898 年前已存在的墳墓及金塔；  

(b)  屬於 1898 年前之新界及新九龍原居村民及本地漁民，或其男性直系親屬及
妻室的墳墓及金塔；或  

(c)  有證據証明曾獲政府特定批准的墳墓及金塔。  

 

屬於非原居村民，但於 1983 年 7 月 1 日（屯門區則為 1983 年 10 月 1 日）以前
已存在的墳墓及金塔，可符合領取此特惠津貼資格。  

神龕  
由全體村民所建造和拜祭的神龕可符合領取此特惠津貼資格。個別家庭或人士的
神龕不符資格。  

並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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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  現行安排  擬議安排  

特惠津貼的構成 /  
計算基礎  

穴葬墳  

根據撿拾遺骸或骨殖及重新埋葬的準備費用，向每個墳墓以劃一津貼額發放。  

並無變更。  

衣冠塚、正式墳墓及神龕  
根據於他處以相同物料重新建造相同尺寸墳墓 /神龕的費用，並參考一個載有下列
建築物料之單價表發放：   

(a)  青磚；  

(b)  上海批盪；  

(c)  灰泥批盪；及  

(d)  水泥批盪。  

參考下列建築物料之單價發放特惠津貼：   

(a)  青磚（不變）；  

(b)  上海批盪（不變）；  

(c)  灰泥批盪（採用上海批盪之單價）；及  

(d)  水泥批盪（採用上海批盪之單價）。  

氏族因素  當移除氏族祖墳時，會向該氏族的各分支發放額外津貼，有關款額以標準津貼額
發放。  

並無變更。  

風水因素  當移除具「風水」屬性的墳墓或神龕時，會以標準津貼額發放額外津貼，以支付
儀式及堪輿師費用。  

將發放此額外津貼的適用範圍擴大至覆蓋移除所有墳墓、金塔和神龕，以反映其
風水 /宗教因素。此額外津貼更名為「風水 /宗教因素」。  

適用於移除具「風水」或宗教屬性之金塔的額外津貼額，定於移除具「風水」或
宗教屬性之穴葬墳所發放額外津貼的百分之 20。   

年代因素  當移除 1898 年前已存在的墳墓時，會以標準津貼額發放額外津貼，以支付儀式
及堪輿師費用。  

並無變更。  

金塔  就有金塔屋及無金塔屋的金塔，以標準津貼額發放此特惠津貼。  並無變更。  

安置  

安置資格  (a)  受政府清拆前登記涵蓋之持牌或已登記住用寮屋佔用人；及  

(b)  已列入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名單，或直至清拆前登記前，佔用構築
物作居住用途兩年或以上的佔用人。  

 
註：  

就上述 (b)項而言，有關人士如能提供直至清拆前登記前佔用構築物作居住用途兩
年或以上的證據，則會獲發名義上已輪侯兩年的公屋輪侯冊號碼。如有關人士的
公屋申請將於 12 個月內獲安排編配單位，其申請則會獲加快處理。  

 

 

不建議變更。  

綠表資格證明書
申請資格  

只有符合房委會公屋輪侯冊之所有現行資格準則（包括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並
因而具備納入公屋資格 2 的人士，方可申請綠表資格證明書。  

不建議變更。  

安置選項  未能通過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   

(a)  適用之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根據
現行資格及計算基礎）；或  

(b)  為期一年以市值暫准租用證費租住中轉房屋。   

未能通過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   

 

(a)  適用之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根據
擬議資格及計算基礎）；或  

(b)  為期一年以市值暫准租用證費租住中轉房屋，另加適用之持牌住用構築物
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的百分之 80。  
 

                                                 
2  房委會公屋輪侯冊之資格準則主要為：  

 (a)  涵蓋入息及淨資產的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  
 (b)  少一半家庭成員須居於香港滿七年；及  
 (c)  「無住宅物業」準則，即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由完成房委會公屋輪侯冊申請表格之日起至簽署公屋單位租約之日止，不可擁有或共同擁有任何住宅物業，或就購置任何住宅物業簽署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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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及公屋輪侯冊之所有其他資格準則   

(a)  公屋或透過綠表資格證明書購買資助自置居所計劃單位（新單位或居者有
其屋（居屋）第二市場計劃單位）。  

通過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及公屋輪侯冊之所有其他資格準則  

(a)  公屋或透過綠表資格證明書購買資助自置居所計劃單位（新單位或居屋第
二市場計劃單位）；或  

(b)  適用之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  

除超過一半家庭成員居於香港滿七年的規定外，通過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及公屋
輪侯冊之所有其他資格準則   

(a)  以暫准租用證費租住中轉房屋。  

除超過一半家庭成員居於香港滿七年的規定外，通過全面入息及資產評審及公屋
輪侯冊之所有其他資格準則   

 

(a)  以暫准租用證費租住中轉房屋；或  

(b)  適用之持牌住用構築物和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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